
 

 

10366 
台北市大同區承德路三段 210 號 B1  辦理時間:週一至週五上午 8:30~下午 4:30 
劍 麟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股 務 代 理 人  
元大證券股份有限公司股務代理部  
電話：（02）2586-5859（服務專線）  
網 址 ： h t t p : / / w w w. y u a n t a . c o m  

 

 
 
 
 
 

 股東 台啟 
                  

劍麟股份有限公司九十九年股東常會議事錄 

時  間：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六月二十一日(星期一)下午二時。 
地  點：台北縣汐止市新台五路一段 98 號 19 樓。 
出  席：出席股東及股東代理人所代表之股數共計 43,354,433 股，佔本公司發行總股數 60,233,040 股之

71.98%。 
主  席：黃董事長正怡                            記  錄：林鼎鈞 
一、宣佈開會：(大會報告出席股份總數已達法定數額) 
二、主席致詞：(略) 
三、報告事項：(一)民國九十八年度營業報告。(參閱議事手冊) 

(二)監察人九十八年度查核報告。(參閱附件) 
四、承認事項及討論事項：  

第一案：(董事會提) 

案 由：民國九十八年度之營業報告書及決算表冊，謹提請  承認。 
說 明：1. 本公司民國九十八年度財務報表曁合併財務報表，包括：資產負債表、損益表、股東權

益變動表、現金流量表業經第一聯合會計師事務所邱繼盛及王戊昌會計師查核完竣，並

經民國九十九年四月十四日董事會決議通過，送交監察人審查完畢出具書面審查報告書

在案。 
2. 民國九十八年度營業報告書、會計師查核報告及上述財務報表，請參閱議事手冊及附件。 

決 議：本案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 
第二案：(董事會提) 

案 由：民國九十八年度盈餘分派案，謹提請  承認。 
說 明：1. 民國九十八年度盈餘分配案，係分配民國九十八年度可分配盈餘，業經民國九十九年四

月十四日董事會決議通過。 
2. 本次盈餘分配案，普通股現金股利每股配發新台幣 1 元。 
3. 自九十七年度盈餘中提撥 2,558,432 元作為員工紅利，以現金方式發放。 
4. 本案經股東會通過後，授權董事會訂定除息基準日及其他相關事宜。 

決 議：本案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 
 
 
 
 
 
 

劍麟股份有限公司 

民國九十八年度盈餘分配表 

單位：新台幣(仟元)

金額 
項目 

小計 合計 
備註 

期初餘額 

加：本年度稅後淨利 

可供分配盈餘 

減： 

  提列法定盈餘公積 

  分配項目： 

股東紅利-現金 

股東紅利-股票 

期末未分配盈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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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配發員工紅利  2,558,432 元 

      配發董監事酬勞        0 元 
 

黃正怡                     黃正忠                    游孟翰 

       董事長                     總經理                    總經理室經理(主辦會計) 
 

第三案：(董事會提) 

案 由：修訂「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作業程序」部份條文案，敬請  討論。 
說 明：1. 配合金管會 99 年 3 月 19 日修正「公開發行公司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處理準則」，擬修

改本公司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作業程序，修改條文對照表請參閱議事手冊。 
決 議：本案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 

五、選舉事項： 

案 由：監察人補選。 
說 明：1. 監察人翁望回先生因業務繁忙，辭任監察人ㄧ職，依據公司法應補選一席監察人。 
選舉結果：經主席指定股東戶號 2 號黃正忠先生擔任監票人員，並由股東戶號 62 號林鼎鈞先生統計 

選票，各被選舉人得票權數及當選名單當場宣讀。當選監察人名單及當選權數如下： 
 

職  稱 戶號/身份證字號 姓  名 當選權數 
監察人 4 張芝鳴 43,354,433 

 
六、臨時動議：無 
七、散  會：九十九年六月二十一日下午二時二十五分 

 
 
主  席：黃董事長正怡           記  錄：林鼎鈞 

 
 

印 刷 品 

 



 
 
 
 
 
 
 
 
 
 
 
 
 
 
 
 
 
 
 
 
 
 
 
 
 

 

 

 

 

 

 

 

 

 

 
 

 

 

 

 

 

 

 

 

 

 

 

 

 

 

 

 

 

 

 

 

 

 

 

 

 

 

 

 

 

 


